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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情報機關反制間諜工作辦法」。 

附修正「情報機關反制間諜工作辦法」。 

局 長 蔡得勝 

情報機關反制間諜工作辦法 

中華民國 94 年 5 月 23 日(94)陽勵字第 0010210 號令頒 

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24 日（100）睿琦字第 0011792 號令修正發布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國家情報工作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二

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： 

一、反制間諜工作：指情報機關為防止所屬情報人員

或情報協助人員遭到外國或敵對勢力之接觸、吸

收或利用，所採取之監督、檢查、調查及反爭取

運用等作為。 
二、違常人員：指情報機關所屬情報人員及情報協助

人員，涉嫌被外國或敵對勢力接觸、吸收、利用

者。 
第 三 條  情報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反制間諜工

作，並報送主管機關備查。 

主管機關督察部門負責統合指導、協調及支援情報機

關反制間諜工作。 
第 四 條  情報機關對違常人員之監督或檢查，得經機關首

長核准，以下列方式執行之：  

一、運用人員蒐證。 

二、對內部監督機具設備實施內容檢查。 

三、對其辦公處所內之機具、電腦、資訊儲存媒

體、辦公桌、公文櫃及保險櫃等公務設備或



因職務關係持有之文書實施安全檢查。 

四、要求誠實報告與澄清其所涉之違常事項。 

五、比對出入境行程資料。 

六、經評估應採取之其他監督或檢查，但其方式

應遵守相關法令規定。 

對情報協助人員實施前項各款之監督或檢查，應

由其聯繫指導單位執行之。 
情報機關執行第一項之監督或檢查時，應在能達

成目的狀況下，選擇侵害最少的方式為之。 

第 五 條  情報機關之人員蒐獲機關所屬人員涉及與外國或

敵對勢力接觸、吸收或利用之相關情資時，應立即送

交依第三條第一項指定之專責單位或人員處理，不得

隱匿、自行處理或告知涉嫌人及專責以外之人。 

第 六 條  情報機關對違常人員有監察其通訊之必要時，應

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，實施通訊監察。 

第 七 條  情報機關得以儀器檢測方式，對違常人員進行監

督與調查。 
前項儀器檢測內容，以下列事項為限： 

一、有無受外國或敵對勢力接觸、吸收、利用情

事。 

二、有無涉及違反情報工作紀律或相關法令情事。 

三、有無財務收支異常或收受不正當利益情事。 

四、其他與情報工作有關事項。 

第 八 條  情報機關對違常人員採取之反制間諜工作，應經

機關首長核定後，以秘密方式為之。 

情報機關發覺違常人員涉嫌間諜行為時，得經機

關首長核准，向其他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單位調閱其相

關個人資料。 

前項取得之資訊，非經各該情報機關以書面同

意，不得公開之。 



第 九 條  情報機關依前條調閱之個人資料，不得作調閱目

的以外之運用。 

情報機關對於前項調閱之個人資料之保護、管理

及銷毀等，應訂定相關作業規範。 

第 十 條  情報機關調查發現有違常人員涉嫌間諜行為之相

關證據時，應評估案情對國家安全或利益之影響程

度，依下列方式處理之： 

一、無立即明顯之影響者，應即將案件函請司（軍）

法機關偵辦，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。 

二、具有國家機密保護法施行細則第五條至第七

條各款所列之情形者，得評估案情，由情報

機關自行決定是否依第十二條之規定，對涉

嫌者實施反爭取運用，並應適時進行損害控

管。 

第 十 一 條   情報機關實施反制間諜工作，發覺涉及非本機關

人員時，應報請主管機關協調處理。 

前項涉及人員屬其他情報機關者，得交由其隸屬

之機關實施反制間諜工作；非屬其他情報機關者，應

函請司（軍）法機關偵辦。 

第 十 二 條   情報機關對涉嫌間諜行為之違常人員實施反爭取

運用，應檢附反爭取運用計畫書，函請主管機關核可

後，始得辦理之。 

前項反爭取運用計畫書，應記載下列事項： 

一、專案名稱。 

二、案情。 

三、有關人員之基本背景資料。 

四、反爭取運用方式、途徑、期間。 

第一項情形，主管機關於審定核可前，應報告國

家安全會議秘書長，並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或

最高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同意。 



第 十 三 條   反爭取運用提出經主管機關核可後，涉嫌間諜行

為之違常人員有下列情形之ㄧ者，情報機關應立即將

案件移送司（軍）法機關偵辦： 

一、無配合意願。 

二、有逃亡或自裁之意圖。 

三、隱瞞案情。 

四、消極抗拒。 

五、無具體成效。 

情報機關依前項規定移送案件前，應將預備移送

之對象及內容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，始得為之。 

前二項情形在主管機關尚未回覆同意前，情報機

關對涉嫌間諜行為之違常人員出境申請，不得核准，

並應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逃亡，必要時得於通報主管機

關後，函請司（軍）法機關依法採取出境管制處分。 

第 十 四 條   情報人員因從事反制間諜工作，致傷、殘、失蹤、

死亡、喪失人身自由或涉訟時，其醫療費補助、慰撫

金、撫卹金、補償金及慰問金等，適用本法第二十四

條及其所授權訂定之相關辦法。 

第 十 五 條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。 
 


